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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23年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

及垃圾禁烧工作的通知

各镇（开发区、街道），区城管局、农业农村局、武进生态环境

局：

为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关于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的决策部

署，严防因秸秆、垃圾露天焚烧造成区域性重污染天气，坚持疏

堵结合，全面加强秸秆综合利用。现就做好2023年秸秆禁烧和综

合利用以及垃圾禁烧工作通知如下：

一、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组织领导

要立足本地实际，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

法》和《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有关秸秆禁烧相关工作要求，

采取有效措施切实防范秸秆和生活垃圾、枯枝、落叶、杂草、电



子废物、油毡、沥青、橡胶、塑料、皮革以及其他通过燃烧产生

烟尘和有毒有害气体的垃圾露天焚烧。同时，认真总结近年来秸

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经验，将垃圾禁烧工作统筹纳入秸秆禁烧

管控范围，实行主要领导负责制，明确工作职责，细化工作措施，

持续保持禁烧工作高压态势，构建区、镇、村三级网格化全覆盖

监管体系，形成政府负责、部门联动、责任到人、齐抓共管的工

作局面。

二、聚焦综合利用，强化源头治理

要牢固树立“系统管控、源头管控”思维，强化源头治理，以

妥善解决秸秆出路为着力点，全面提升秸秆收集、转运、贮存和

综合利用等方面的能力，以用保禁、以禁促用，协调推进秸秆综

合利用和禁烧以及垃圾禁烧工作。

区农业农村局要加强秸秆收储体系建设，结合本地实际，统

筹安排秸秆机械化还田和离田收储利用。加强秸秆机械化还田技

术指导和培训，稳定提高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质量，因地制宜推

进生态型犁耕深翻还田。进一步完善农作物秸秆收储运体系，推

广应用离田打捆等减容技术，培育壮大秸秆综合利用产业，探索

秸秆青黄贮、膨化、压块等饲料化高效利用，促进秸秆利用向产

业链、价值链更高层次的动物饲料化迈进。探索建立“1+N”村集

体经营模式，“1”为有条件的镇建立秸秆收储加工中心，“N”为各

村建立的临时堆放点。鼓励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秸秆收集打包、

转运全程机械化作业，推动形成多元化利用、市场化运作的秸秆



综合利用格局。2023年，我区应建设至少一个秸秆收储中心，水

稻秸秆离田率达10%以上，全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达到

96%以上。

区城管局要指导各板块加强生活垃圾分类、道路清扫保洁和

环卫基础设施建设、维护、运营等环境卫生管理工作，完善生活

垃圾收集体系，实现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督促属地加强对散烧

垃圾巡查管控力度。

武进生态环境局要督促各板块强化工业固体废物监督管理，

从源头上防止工业固体废物散烧，切实降低环境风险。

三、统筹多方力量，加强巡查督查

要切实做好全年全区域秸秆、垃圾禁烧工作，加强禁烧巡查

重点时段巡查督查。2023年禁烧巡查重点时段为夏季5月20日—6

月30日，秋冬季10月10日—12月31日。

各板块要加大对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以及垃圾禁烧工作执行

情况进行巡查检查，强化对收割高峰、夜间雨前等重点时段和重

点公路、高铁以及机场周边等重点区域巡查力度，及时发现、制

止和查处秸秆、垃圾焚烧行为。要创新巡查检查方式方法，充分

发挥“铁脚板+大数据”优势，利用无人机巡查、蓝天卫士千里眼

等方式开展巡查。

对上级巡查发现的秸秆、垃圾焚烧火点，各板块要迅速处理，

认真查找原因，上报检查结果，并举一反三，杜绝类似情况。

四、严格考核制度，压实监管责任



要紧盯禁烧期内秸秆焚烧面积超200平方米(含)和垃圾焚烧面

积超20平方米(含)的“第一把火”，对秸秆、垃圾禁烧不力，造成

严重环境污染的，要严肃追究属地政府相关责任。被上级生态环

境部门通报的，有关考核项一律按0分计算。对焚烧火点数量多、

面积大、空气质量明显下降的板块，提请区政府公开约谈板块主

要负责同志。对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以及垃圾禁烧工作落实不到

位的板块进行通报，对工作成效显著的板块在年底考核中予以加

分。

五、注重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

各板块要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政府网站、报纸等信息传播

手段，结合悬挂横幅、张贴公告、标语口号等多种形式，广泛

宣传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以及垃圾禁烧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

规定，营造自觉禁烧的舆论氛围。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导

向和监督作用，推动全社会积极参与和支持秸秆、垃圾禁烧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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